
关于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6］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

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各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机构： 

为保障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安全，维护企业年金管理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

企业年金健康发展，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就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管理

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变更和撤销 

企业年金基金托管人应根据与受托人签定的《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合同》，

受受托人委托，负责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账户和投资资产托管账户的开

立、变更、撤销等工作，保管和代为使用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有关预留签章。

托管人须对签章的保管及使用制定专项制度，严格控制风险。单个企业年金计划

托管人由一家商业银行或专业机构担任。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应根据与受托人签定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

合同》，按受托人要求在托管银行开立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 

（一）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开立 

受托财产托管账户是指托管人开立的、专门用于归集企业年金缴费、向投

资资产托管账户划拨资金、向受益人支付企业年金待遇或转移企业年金基金财产

的专用存款账户。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由托管人按企业年金计划开立，一个企业年

金计划只能开立一个受托财产托管账户。 



1.账户名称 

受托财产托管账户名称为“托管人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受托财产”。“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名称应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关于 XX 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确认函》中的名称一致；“托管人”名称可用简称（全称简称对照表见附件，

下同）。 

2.预留银行签章 

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预留银行签章为“托管人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受托

财产”专用章和托管人的授权人名章。专用章名称应与受托财产托管账户名称一

致，预留银行签章由托管人负责保管和代为使用。 

3.开户手续 

托管人开立受托财产托管账户，应向开户银行出具下列证明文件： 

（1）托管人营业执照正本； 

（2）托管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3）托管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证书； 

（4）《关于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 

（5）受托人委托托管人开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委托书。 

（二）投资资产托管账户的开立 

投资资产托管账户是指托管人开立的、专门用于所托管的企业年金基金因

投资运作而发生的资金清算交收的专用存款账户。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应按不同企

业年金计划开立，并根据投资管理人管理的每个投资组合建立子账户。 

1.账户名称 



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名称为“托管人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投资资产”。 

2.预留银行签章 

投资资产托管账户预留银行签章为“托管人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投资资

产”专用章和托管人的授权人名章。专用章名称应与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名称一致，

预留银行签章由托管人负责保管和代为使用。 

3.开户手续 

托管人开立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应向开户银行出具下列证明文件： 

（1）托管人营业执照正本； 

（2）托管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3）托管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证书； 

（4）《关于 XX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 

（5）受托人委托托管人开立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资产托管账户的委托书。 

（三）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的开立 

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是指投资管理人开立的、专门用于存放从投资管

理人投资管理费中提取的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专用存款账户。一个投资管理人

在一个托管人处只能开立一个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并由托管人根据投资管

理人管理的不同企业年金计划的每个投资组合建立子账户。 

1.账户名称 

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名称为“投资管理人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

准备金”。“投资管理人”名称可用简称（全称简称对照表见附件）。 

2.预留银行签章 



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的预留银行签章为“投资管理人企业年金基金投

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专用章和投资管理人的授权人名章。专用章名称应与投资管

理风险准备金账户名称一致，由投资管理人保管和使用；投资管理人的授权人名

章由托管人负责保管和代为使用。 

3.开户手续 

投资管理人申请开立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应向开户银行出具下列证

明文件： 

（1）投资管理人营业执照正本； 

（2）投资管理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3）投资管理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证书。 

（四）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的变更和撤销 

企业年金计划变更和终止及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发

生变更的，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应根据受托人授权及时办理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

户的变更和撤销。 

二、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的资金性质 

受托财产托管账户与投资资产托管账户中的企业年金基金资产，独立于受

托人和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也不属于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负

债。若有关部门对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账户或投资资产托管账户进行冻结

或扣划，托管人有义务出示证据以证明企业年金基金及其银行账户的性质。 

三、企业年金基金银行账户的管理 

托管人开立企业年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账户后，开户银行应按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制度的规定向当地人民银行进行账户报备。 

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和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不得支取现金，受托财产托



管账户可以按照国家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支取现金。 

托管人应于每年 7 月 10 日、1 月 10 日前将上半年、上一年度开立企业年

金基金受托财产托管账户、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和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汇总情

况报告劳动保障部。 

四、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管理 

托管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提取标准和时间，将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及时足

额划入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账户。如果发生因投资管理人的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

申请查封、扣押、冻结或强制执行风险准备金时，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及时报

告受托人，由此造成的风险准备金资金减少额，投资管理人应在两个工作日内予

以补足。投资管理人不得将风险准备金转存定期存款的存款证实书和存单用于任

何质押和转让。风险准备金产生的存款利息收入应纳入风险准备金管理。未经有

关受托人确认许可，投资管理人不得动用相应投资组合账户的风险准备金。风险

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投资管理人管理的每个投资组合发生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

亏损。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劳动保障部定期或不定期对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执行上述规定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附件：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全称简称对照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银行 

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全称简称对照表 

 序号 全  称 简  称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6 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公司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公司 

9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公司 

1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公司 

1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公司 

1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公司 

1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公司 

1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公司 

15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公司 

1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 

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公司 

18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人寿资产公司 

1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公司 

2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公司 

21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公司 

主题词：劳动 社会保障 企业年金 银行账户  通知 

抄 送：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各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